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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辦理「113-114年度國有房地設置飲

料自動販賣機」公開標租案租賃契約書 

出租機關：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 (以下簡稱甲方) 

承 租 人：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同意乙方使用甲方場地空間，提供飲料自動販賣機服務，經雙方同意簽訂下列 

租賃契約條款，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租賃房屋土地標示 

房屋 

編號 

使用執照 縣市 
鄉鎮 

市區 
門牌號碼 建物名稱 樓層數 建築材料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月租金(元) 

112桃市都施使字

第溪00263號 
桃園 大溪 懷德街 100 號 

行政大樓 

及接見室大樓 
1 樓 

鋼筋混凝

土造 
2  

土地 

編號 

權狀字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基地名稱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月租金(元) 

德謄字第001603

號 
桃園 大溪 半屏 

0390-0

000 
洽公區及接見室 2  

 
第二條：乙方設置飲料自動販賣機 2 台 

    (一)乙方應於履約期限起14日曆天內將飲料自動販賣機於履約場所安裝設置完 

        成。 

    (二)飲料自動販賣機以販賣瓶裝水、飲料為限，不得販售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商品、規格、價格均需於販售前經甲方同意。 

    (三)販售商品需符合國家食品衛生相關法規，並經衛生單位檢驗合格，且不得 

        販售過期之商品，如因違反相關法令致遭受處罰或造成食品中毒情事時， 

        概由乙方自行負責及賠償。 

 

第三條：履約期限 

    (一)本租約為定期租賃契約，其履約期限自決標日起至民國 114年 12 月 31 日 

        止。 

     (二)租賃契約期限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終止，乙方應於契約期滿日後7日曆天 

        內將設置於甲方處所之飲料自動販賣機台撤離，如逾期未撤離致影響後續 

        廠商或消費者權益時，甲方得不另通知乙方，將由甲方自行撤離該機臺， 

        並不負保管之責。 

    (三)後續擴充：契約期滿30日曆天前，乙方於租賃期間無重大違規罰則之情事，

保留後續延長續租之權利，經雙方合意辦理續約，期間上限為1年。前項租

金因房屋課稅現值變動，土地公告地價或租率調整等因素，經出租機關評估

須重新調整時，承租人願照調整之租金額自動調整之月份起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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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租金計算方式 

    (一)租金計算方式(房屋租金+土地租金)，以 6 個月(每半年)為一期，由乙方於  

     113年 6 月 30日、113 年 12月 31 日、114 年 6 月 30 日、114 年 12月 31日 

        前就各該期飲料自動販賣機設置（113年5 月至 6 月、7 月至 12 月及114年1 

        至 6 月、7 月至 12 月）租金之總額自動向甲方繳納。 

    (二)飲料自動販賣機每月每台用電固定電費金額應繳新臺幣     元(2台共計新 

        臺幣     元整)由乙方自行負擔，於每月 5 日前自動向甲方繳納。破月租 

        金之計算，以實際租賃期間按比例計算之。 

 

第五條：租金及電費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 

    (一)現金繳納：應於規定截止繳納期限前至甲方總務科出納處繳納。 

    (二)金融機構轉帳： 

        銀行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 

        戶名：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 

        帳號：24231702120792。 

        銀行代碼：0000022。 

        匯款單請受理匯款銀行於備註欄註明給付款項名稱、廠商名稱及連絡電話 

        ，以利甲方出納人員核對入帳，並開立收據。 

    (三)如開立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等者，受款人抬 

        頭名稱請註明【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 

    (四)另以金融機構轉帳繳納給付款項者，應以承租廠商名義，非以繳款人名義。 

 

第六條：乙方逾期繳納租金時，依下列標準加收違約金 

    (一)逾期繳納未滿 1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照欠額加收 2%。 

    (二)逾期繳納在 1 個月以上未滿 2 個月者，每逾 1 個月，照欠額加收 5%。 

     (三)逾期繳納在 2 個月以上者，得視為不履行契約義務，甲方得於書面通知後，以 

         最高欠額之 1 倍加收為限，並解除或終止契約，沒入履約保證金。 

 

第七條：飲料自動販賣機之保養、產品補充、貨款回收等工作，應由乙方負責，並對 

        所提供飲料自動販賣機應負一切安全維護責任及商品安全、衛生之責任，其 

        因飲料自動販賣機所造成之人員、財物損失或因商品之關係，致影響消費者 

        之權益或涉法律責任時，概由乙方負法律上之民、刑事責任外，甲方亦得立 

        即終止契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第八條：乙方應於各飲料自動販賣機臺明顯處標示使用方法、公司處理顧客投訴或 

       意見反映電話，損壞故障應於 24 小時內修復。販售商品應與展示樣品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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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乙方設置之飲料自動販賣機臺或販售之商品有安全衛生或涉及消費者權益 

       之事項，經消費者投訴(反映)遲未處理者，甲方得暫停乙方之販售權利，經 

       甲方通知改善仍不處理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第十條：乙方提供之販售商品未報請(經)甲方同意，甲方得暫時停止其販售，經通 

        知改善仍未改善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一條：乙方租賃服務期間設置於甲方之2台飲料自動販賣機，應安裝「漏電斷 

          路器」，以維護用電安全。 

 

第十二條：乙方租賃服務期間應遵守甲方之門禁管制規定及作息時間，以不影響甲 

           方作息為原則。 

 

第十三條：因可歸責於乙方違反契約所訂事項之事由，甲方有權終止契約，已繳納 

          之承租金不予退還；若因可歸責於甲方之終止契約事宜，得按終止時間 

          計算應繳之承租金，若已繳金額尚有餘款時，由甲方無息退還，本契約 

          如涉及訴訟，雙方同意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乙方租賃甲方房地，應受下列限制： 

      (一)不得作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二)不得將本契約及所生一切權利義務移轉或讓與。 

      (三)不得擅自將租賃房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或轉租予他人使用。 

 

第十五條：乙方租賃甲方房地，不得要求修建、增建、改建或拆除重建。如有必須 

          修繕時，應取得甲方之同意，其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不得抵償 

          租金或要求任何補償。 

 

第十六條：契約有效期限內，甲方因故需收回租賃房地時，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乙方辦理提前解約，租金依比例退還，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 

 

第十七條：乙方因販賣行為應繳納之各項稅費，及因租賃房地處所致甲方衍生之任 

          何稅賦，均由乙方負責繳納，如有逃稅、漏稅之情事發生，概由乙方自 

          行負責，乙方亦不得以甲方名義，對外招募人員或招攬生意、對外賒欠 

          貨物或借貸，凡乙方在金錢上之一切行為，概與甲方無關。 

第十八條：履約保證金之發還情形如下 

      (一)履約保證金於履約契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 

      (二)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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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履約保證金得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重新繳 

          納履約保證金。 

      (三)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 

 

第十九條：乙方租賃房地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得經通知終止本契約之全部租約 

      (一)甲方因設施改善或公務需要時。 

      (二)積欠租金達法定期限時。 

      (三)違反本租約規定時。 

      (四)租賃房地滅失時。 

      (五)申請退租時。 

      (六)其他政策法令必要時。 

 

第二十條：終止契約時，乙方應將房地整理回復原狀後，交還於甲方。其由乙方修 

          繕或擅自增建部分，並應無條件由甲方接管收歸國有。 

 

第二十一條：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不繳違約金、賠償金或不履行本租約時，甲方得 

            自乙方已付租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乙方應付賠 

            償之完全責任。 

 

第二十二條：乙方之負責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住址、電話及傳真等資料 

            有變更時，應由乙方通知甲方記載於「變更記事」欄內，甲方亦同。 

 

第二十三條：本契約第一條及第四條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時，甲方應於「變更記事 

            」欄內記載，並通知乙方配合辦理。 

 

第二十四條：經雙方法定代理人或其授權人簽署本契約正本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份，並由雙方各依印花稅法之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副本3份，由甲方 

            相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二十五條：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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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出租機關：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 
 

           法定代理人：典獄長  黃鴻禧 

 
           地  址：334008桃園市八德區懷德街100號 

 

           電  話：(03)329-9115 
 

           傳  真：(03)329-9106 

 
 

 

 
    乙  方 

 

           承租廠商： 
 

           負責人(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三   年   四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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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請附在契約後面) 

（本欄由出租機關填寫） 

變 更 記 事 

項 次 日 期 內 容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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